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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科〔2020〕89号


福州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2020年国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更名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闽科高〔2020〕14号）和《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度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工作的通知》(闽科高〔2020〕15号)文件要求，现将国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更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更名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发生更名或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如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的，应在三个月内向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报告。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审核符合认定条件的，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不变，对于企业更名的，重新核发认定证书，编号与有效期不变；不符合认定条件的，自更名或条件变化年度起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更名要求如下：

（一）网络提交更名申请

发生名称变更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在工商登记名称变更后的三个月内，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innocom.gov.cn），在线填报《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申请书》，网络提交更名申请。

（二）更名申请纸质材料报送

2020年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更名申请纸质材料集中受理两个批次，截止时间分别为4月30日和6月30日。申请更名的企业，应在集中受理截止时间十天（4月20日和6月20日）前，将以下更名申请材料一式4份，报送市科技局。若未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向市科技管理部门报送企业名称变更情况的，一律按更名后的企业名称重新申报认定。 

1.《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申请书》（在线填写并打印）；

2.企业更名前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4.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内（外）资企业基本情况表（提供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当年起至名称变更年度的情况）；

5.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年度的上一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复印件。

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更名

（一）网络提交更名申请

根据《扶持办法》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或歇业的，须在变更之日起2个月内在“省高企管理系统”上提出申请，并提交企业更名前、后的营业执照、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内（外）资企业基本情况表、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年度的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的扫描件，并打印《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变更备案表》（见附件），连同相关证明材料报市科技管理部门。

（二）更名申请纸质材料上报

2020年我市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更名申请纸质材料集中受理三批次，截止时间分别为4月30日、9月30日和12月30日。申请更名的企业，应在集中受理截止时间前，将以下更名申请材料1份，报送市科技局。

1.《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变更备案表》（填写附件打印）；

2.企业更名前、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3.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4.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内（外）资企业基本情况表（提供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当年起至名称变更年度的情况）；

5.企业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年度的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
三、报送地址及联系方式

国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更名材料报送地址：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东部办公区3号楼523市科技局高新处(仅收邮政快递)

联系人：陈艳梅   联系电话：83350719 

附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备案表

福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0年4月2日
	  福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0年4月2日印发


附件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备案表
	企 业

名 称
	变更前
	

	
	变更后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备案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名称历史变更情况（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后）

	序号
	变更时间
	变更内容

	
	
	

	
	
	

	
	
	

	企业更名原因（限100字内）

	承 诺：
    以上填报内容及附件信息属实。                          

  法人签字：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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